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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1、发行股票数量：27,199,772股

2、发行股票价格：8.36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227,390,093.92元

4、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22,237,302.60元

● 预计上市时间

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华新材” 、“公司”或“发行人”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新增的27,199,772股股份已于2025年5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

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主板上市流通交易，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

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限售期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若前述限售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或监管要求不相符，将根据相关

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或监管要求进行相应调整。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 本次发行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之前，公司股本为262,499,289股；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将增加 27,199,772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总股本增加至289,699,061股。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

情形，公司股权结构仍然符合股票上市交易条件，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4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4年5月16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的全部事宜。

根据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4年7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以简易程序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5年1月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竞价结

果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

案（修订稿）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修订方案相关的议案。

2025年3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减公司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总额暨调整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对本

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中的募集资金金额进行了调整，并对获配数量与金额进行了同比例调整。

2025年5月15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程序

2025年3月24日，公司本次发行申请由上交所受理并收到上交所核发的《关于受理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知》（上证上审〔2025〕69号）。

2025年3月31日， 发行人收到上交所就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申请的审核意见， 认为本次发行申请符合发行条

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发行人于2025年4月9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注册。

2025年4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5〕909号），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三)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类型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2、发行数量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为27,199,772股，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上交所审核、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未超过《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以下简称“《发行

方案》” ）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27,199,772股，且超过本次《发行方案》拟发行股票数量上限的70%。

3、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2024年12月25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80%，即不低

于8.11元/股（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量）。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 ）中确定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8.36元/股，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103.08%。

4、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227,390,093.92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5,152,791.32元，募集资金净额为222,237,302.60元。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未超过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以及《发行方案》中规定的募集资金规模上限

22,739.01万元。

5、发行对象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8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注册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并以同一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认购方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周信忠 10,879,912 90,956,064.32 6

2

上海枫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枫池优享1号

证券投资基金

6,430,029 53,755,042.44 6

3 李天虹 2,284,780 19,100,760.80 6

4

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金泰龙盛

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175,981 18,191,201.16 6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45,422 17,099,727.92 6

6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96,789 10,005,156.04 6

7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98,869 9,186,544.84 6

8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87,990 9,095,596.40 6

合计 27,199,772 227,390,093.92 -

6、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所取得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等形式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限售

期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

限售期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若前述限售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或监管要求不相符，将根据相关

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或监管要求进行相应调整。

7、股票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交所主板上市交易。

8、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 ）。

(四)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25年5月14日，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公司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上海

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特定投资者验资报告》（天衡验字（2025）00022号），截至2025年5月13日止，东方

证券已收到共8家特定对象缴纳的认购款合计227,390,093.92元（大写：贰亿贰仟柒佰叁拾玖万零玖拾叁元玖角贰分）。

2025年5月14日，东方证券向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划转了扣除尚未支付的承销保荐费（含增值税）后的募集资金。 根据天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天衡验字（2025）00023号），截至2025年5月14日

止，公司已向8名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7,199,772股，发行价格8.3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27,390,093.92元，扣除

发行费用人民币5,152,791.32元（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22,237,302.60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人民币27,

199,772.00元，资本公积人民币195,037,530.60元。

2、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股份27,199,772股， 登记托管手续已于2025年5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办理完成。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普通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交所上市流通交

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五)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六)保荐人（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1、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主承销商）认为：

“发行人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发行过程、定价及配售过程、发行对象的确定等全部发行过程遵循了公

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注册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

的批复》（证监许可〔2025〕909号）和发行人履行的内部决策事项的要求，符合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已向上交所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

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发行人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管理办法》《注册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已向上交所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包

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者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或者其他补偿情形。

发行人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 ”

2、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认为：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发行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2、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及《认购协议》的形式和内容合法、有效；

3、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规定及发行人董事会、股

东大会相关决议，本次发行的结果公平、公正，符合中国证监会同意本次发行批复的要求；

4、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具备参与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且未超过35�名，符合《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8名，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 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并以同一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认购方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周信忠 10,879,912 90,956,064.32 6

2

上海枫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枫池优享1号

证券投资基金

6,430,029 53,755,042.44 6

3 李天虹 2,284,780 19,100,760.80 6

4

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金泰龙盛

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175,981 18,191,201.16 6

5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45,422 17,099,727.92 6

6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96,789 10,005,156.04 6

7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98,869 9,186,544.84 6

8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87,990 9,095,596.40 6

合计 27,199,772 227,390,093.92 -

(二)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为周信忠、上海枫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一一枫池优享1号证券投资基金、李天虹、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一

金泰龙盛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1、周信忠

姓名 周信忠

国籍 中国

住址 上海市徐汇区********

身份证号码 330321975********

获配数量（股） 10,879,912

限售期 6个月

2、上海枫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枫池优享1号证券投资基金

认购对象的管理人上海枫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枫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河曲路118号8879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一路568号商业A座202

法定代表人 任竞辉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3MA1GK3UP6T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6,430,029

限售期 6个月

3、李天虹

姓名 李天虹

国籍 中国

住址 上海市黄浦区********

身份证号码 3101011961********

获配数量（股） 2,284,780

限售期 6个月

4、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一金泰龙盛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认购对象的管理人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金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北京基金小镇大厦G座132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安联大厦613

法定代表人 刘允虎

注册资本 1,01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335489901J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

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获配数量（股） 2,175,981

限售期 6个月

5、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619号505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45楼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2,045,422

限售期 6个月

6、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99号18层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99号震旦国际大楼18楼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1,196,789

限售期 6个月

7、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806号3幢360室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528号15楼

法定代表人 严晓珺

注册资本 16,480.3118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062562113E

经营范围

公募基金管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1,098,869

限售期 6个月

8、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非独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金陵东路368号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1155号浦东嘉里城办公楼28楼

法定代表人 杨华辉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550077618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股） 1,087,990

限售期 6个月

（三）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关联关系

参与本次发行申购报价的各发行对象在提交申购报价单时均作出承诺，承诺不存在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认购资金不存在

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

方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接受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

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提供的任何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四）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的最终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截至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出具日，公司与发行对象不存在未来交易

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10名股东、相关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限售股数量

（股）

1 周晓南 46,264,240 17.62 流通股 -

2 周晓东 42,839,600 16.32 流通股 -

3 周锦涵 13,000,000 4.95 流通股 -

4 白秋美 6,430,240 2.45 限售股 100,000

5

上海乾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乾瀛价值

成长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850,085 1.09 流通股 -

6

上海乾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乾瀛价值

成长1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545,454 0.97 流通股 -

7 王斌 1,932,792 0.74 流通股 -

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瀛胜私募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青岛沁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772,280 0.68 流通股 -

9 刘立杰 1,747,400 0.67 流通股 -

10 陈皓 1,390,000 0.53 流通股 -

合计 120,772,091 46.02 100,00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和截止2025年5月21日公司股东名册，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限售股数量

（股）

1 周晓南 46,264,240 15.97 流通股 -

2 周晓东 42,839,600 14.79 流通股 -

3 周锦涵 13,000,000 4.49 流通股 -

3 周信忠 11,615,962 4.01 限售股 10,879,912

5 白秋美 6,430,240 2.22 限售股 100,000

6

上海枫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枫池优享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6,430,029 2.22 限售股 6,430,029

7 李敏仙 4,900,000 1.69 流通股 -

8 杨绍刚 3,100,260 1.07 流通股 -

9

上海乾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乾瀛价值

成长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699,085 0.93 流通股 -

10 李天虹 2,284,780 0.79 限售股 2,284,780

合计 139,564,196 48.18 19,694,721

注：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以新增股份登记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为准。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有所增加，部分股东不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使得其所持上市公司的权益被动稀释，从而被动触及《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的披露标准。

本次股本变动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晓南、周晓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周锦涵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比例的变化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变动前持股数量（股）

变动前持股比例

（%）

变动后持股数量

（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

（%）

周晓南 46,264,240 17.62 46,264,240 15.97

周锦涵 13,000,000 4.95 13,000,000 4.49

周晓东 42,839,600 16.32 42,839,600 14.79

合计 102,103,840 38.89 102,103,840 35.25

注：以上表格中的数据如有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262,499,289股，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27,199,772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289,699,061股。 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708,000 27,199,772 30,907,77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58,791,289 - 258,791,289

股份合计 262,499,289 27,199,772 289,699,061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登记完成后，公司将增加27,199,772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3,708,000 1.41 30,907,772 10.67

无限售条件股份 258,791,289 98.59 258,791,289 89.33

合计 262,499,289 100.00 289,699,061 100.00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的情形，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

（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与公司主营业务紧密相关，是对公司产能的重要扩充，有利于

公司实现主营业务的进一步拓展。 随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成及实施，公司在胶粘新材料领域的业务规模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市

场竞争力得到进一步加强，行业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三）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增加，公司资本实力将进一步增强，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财务状

况将得到优化与改善，财务结构更加合理，有利于增强公司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结构不会有实质影响，公司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产、财

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五）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若公司拟调整董事、高管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结构，将根

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产生新的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公司仍将按照公司治理的要求保持经营管

理的独立性。

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 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遵照市场化原则公

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六、为本次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龚德雄

保荐代表人：张桐、许恒栋

项目组成员：尚政、王海峰、王琪、杨懿湉、黄琳、付凯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119号东方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21-23153888

传 真：021-23153500

（二）发行人律师：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黄勇

经办律师：叶菲、毛一伦

联系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1591号虹桥迎宾馆34号

联系电话：021-68769698

传 真：021-58304009

（三）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郭澳

经办注册会计师：刘盼盼、魏娜、钱俊峰、程正凤

联系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106号万达广场商务楼B座19-20楼

联系电话：025-84711188

传 真：025-847248

特此公告。

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311� � �证券简称：盟升电子 公告编号：2025-042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兴隆街道桐子咀南街350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38

普通股股东人数（人） 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股） 64,296,02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股） 64,296,0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8.291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8.29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向荣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覃光全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毛钢烈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刘荣先生、财务总监陈英女士、副总经理袁勇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251,514 99.9307 44,512 0.069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251,514 99.9307 44,512 0.069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251,514 99.9307 44,512 0.069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247,052 99.9238 48,974 0.0762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251,514 99.9307 44,512 0.069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624,712 99.4937 48,974 0.5063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247,052 99.9238 48,974 0.0762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247,052 99.9238 48,974 0.0762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247,052 99.9238 48,974 0.0762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全资子公司授信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247,052 99.9238 48,974 0.0762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251,514 99.9307 44,512 0.0693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251,514 99.9307 44,512 0.0693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251,514 99.9307 44,512 0.0693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4,251,514 99.9307 44,512 0.0693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4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9,624,712 99.4937 48,974 0.5063 0 0.0000

5

关 于 续 聘 公 司

2025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及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9,629,174 99.5399 44,512 0.4601 0 0.0000

6

关于公司2025年

度非独立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9,624,712 99.4937 48,974 0.5063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25年

度独立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9,624,712 99.4937 48,974 0.5063 0 0.0000

10

关于公司向银行

等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并

为全资子公司授

信担保的议案

9,624,712 99.4937 48,974 0.5063 0 0.0000

12

关于公司《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草案）》及

其摘要的议案

9,629,174 99.5399 44,512 0.4601 0 0.0000

13

关于公司《2025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

9,629,174 99.5399 44,512 0.4601 0 0.0000

14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股权激励相关

事宜的议案

9,629,174 99.5399 44,512 0.460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0、议案11、议案12、议案13、议案1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6涉及的关联股东向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3、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10、议案12、议案13、议案1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其中5%以下股东不包括5%

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持股5%以下的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包涵、周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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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4月30日，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5年5月1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 根据《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

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及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本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即2024年10月

30日至2025年4月30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2025年5月12日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

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经核查，在自查期间，共有7名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其他激励对象及内幕信息知情人均不

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经公司核查与确认， 上述存在交易的7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的股票交易系其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

的操作，且7名核查对象在买卖公司股票前，并未知悉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泄漏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

或基于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本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制度；本激励计划的策

划、讨论等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接触到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

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公司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前，未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 公司不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亦不存在内幕

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牟利的情形。

经核查，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不存在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

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所有核查对象的行为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均不存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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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周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

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保顺路8号）

3、会议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志坚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股东人数

拥有及代表的

股份数（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现场参会 4 191,916,080 20.1797%

网络参会 605 6,535,608 0.6872%

合计 609 198,451,688 20.8669%

其中中小投资者 608 38,035,708 3.999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97,377,788 99.4589 897,300 0.4522 176,600 0.08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36,961,808 97.1766 897,300 2.3591 176,600 0.4643

（二）审议《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97,377,988 99.4590 891,600 0.4493 182,100 0.09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36,962,008 97.1771 891,600 2.3441 182,100 0.4788

（三）审议《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97,378,988 99.4595 896,200 0.4516 176,500 0.08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36,963,008 97.1798 896,200 2.3562 176,500 0.4640

（四）审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97,380,588 99.4603 891,500 0.4492 179,600 0.09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36,964,608 97.1840 891,500 2.3439 179,600 0.4722

（五）审议《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97,249,188 99.3941 1,054,600 0.5314 147,900 0.07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36,833,208 96.8385 1,054,600 2.7727 147,900 0.3888

（六）审议《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97,315,488 99.4275 963,300 0.4854 172,900 0.08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36,899,508 97.0128 963,300 2.5326 172,900 0.4546

(七)审议《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97,307,288 99.4233 971,600 0.4896 172,800 0.08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36,891,308 96.9912 971,600 2.5544 172,800 0.4543

（八）审议《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97,289,088 99.4142 989,000 0.4984 173,600 0.08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36,873,108 96.9434 989,000 2.6002 173,600 0.4564

（九）审议《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97,347,888 99.4438 898,700 0.4529 205,100 0.10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36,931,908 97.0980 898,700 2.3628 205,100 0.5392

（十）审议《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197,340,688 99.4402 883,300 0.4451 227,700 0.11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A股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36,924,708 97.0791 883,300 2.3223 227,700 0.5986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王申生、殷俊明、程乃胜分别向大会作了2024年度述职报告。 该报告对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出

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情况及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其他工作等履职情况进行了说

明。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全文详见2025年5月23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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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对中小股东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泾渭工业园西金路西段15号西部材料会议中心会议室-1；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延安先生；

7．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列席了会议；

8．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86人，代表股份185,923,079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82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164,612,54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717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3人，代表股份21,310,53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650� %。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4人， 代表股份21,325,539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68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5,0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83人，代表股份21,310,53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650%。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2024年度述职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85,821,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2％；反对9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223,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26％；反对9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36％；弃权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5,821,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3％；反对9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8％；弃权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223,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31％；反对94,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31％；弃权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

3．审议通过《2024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185,816,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9％；反对9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6％；弃权1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219,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20％；反对96,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02％；弃权1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8％。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85,818,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6％；反对9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1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220,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86％；反对9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36％；弃权1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8％。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5,818,1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6％；反对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1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220,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81％；反对94,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41％；弃权1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8％。

6．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长签署向金融机构融资合同及资产抵押融资合同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5,814,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18％；反对9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217,3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26％；反对94,7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41％；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3％。

7．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5,436,5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83％；反对47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3％；弃权1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839,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187％；反对472,8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71％；弃权1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2％。

8．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85,405,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16％；反对5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6％；弃权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807,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724％；反对510,5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38％；弃权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5,777,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8％；反对9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8％； 弃权50,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180,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87％；反对94,5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31％；弃权5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2％。

10．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5,816,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6％；反对9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7％；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218,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97％；反对96,2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11％；弃权1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2％。

1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度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85,818,1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6％；反对9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1,220,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81％；反对94,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36％；弃权1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陈思怡律师及刘瑞泉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西安）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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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24,725,819股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本

次权益分派将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37,089,814股剔除已回购股份24,725,819股后的912,363,995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3.6元人民币（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912,363,995股×3.6元/10股=328,451,038.20元（含税）。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金额=现金分红总

额÷总股本×10股=328,451,038.20元/937,089,814股×10股=3.505011元（保留六位小数，不四舍五入）。

3.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

例）=（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3505011元/股）。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于2025年5月6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就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的情况

1.公司于2025年5月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方案：

以实施分红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股数扣除回购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数 （以下简

称“总股数” ）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6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自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披露至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若公司前述总股数由于股份回购等情形而发生变化，公司将

按照“分配比例不变” 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2.本次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距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24,725,819.00股后的912,363,995.0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6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24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

0.72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6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

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67 湖南中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02*****205 邓伟明

3 08*****707 铜仁弘新成达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

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

1.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邓伟明及实际控制人吴小歌，以及实际控制人近亲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陶

吴、公司控股股东湖南中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铜仁弘新成达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董事兼

董事会秘书廖恒星及财务总监朱宗元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自锁定期届满之

日起两年内，若本承诺人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首发前股份，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公

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果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

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承诺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若公司在6个月期间内

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收盘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

后，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亦作相应调整。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

所涉及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回购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届时公司将履行相应调整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3. 本次权益分派将以公司现有总股本937,089,814股剔除已回购股份24,725,819股后的912,363,995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3.6元人民币（含税），实际派发现金分红总额=912,363,995股×3.6元/10股=328,451,038.20元（含

税）。 前述实际派发的现金分红总额与《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中所述的现金分红总额差异系股份回购数

量变动所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 按公司总股本 （含回购股份） 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金额=现金分红总

额÷总股本×10股=328,451,038.20元/937,089,814股×10股=3.505011元（保留六位小数，不四舍五入）。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折算每股现金分红比

例）=（除权除息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3505011元/股）。

七、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运达中央广场B座11楼

咨询联系人：王先生

咨询电话：0856-3238558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